
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昆山乾锦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代理律师选聘项目采

购公告

（招标编号：BOCKS2024002）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苏州市

一、招标条件

    

本代理律师选聘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招标人为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邀请招

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代理律师选聘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代理律师选聘;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代理律师选聘)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

规合法注册并有效续存的律师事务所，具有相应的行业资质，近三年无违法违

纪行为，业界声誉良好；

2.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在参加我行采购活动前3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涉及环境

保护、劳动用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符合我行有关利益冲突的管理要求，不得代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分支机构、集团附属公司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5.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我行要求；需在苏州大市范围内有营业机

构，能配备充足的律师资源以满足我行需求，对接我行业务的合伙人应能够有

效协调本所其他合伙人或律师，落实有关利益冲突管理要求，约束内部律师的

不当行为，对我行投诉能够积极响应并予以解决；拟为我行提供服务的律师不

存在重大负面信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其提供法律服务，或可能对我行造成损害



的情形；

6.具有为我行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自2019年1月1日以来受

金融机构等单位委托代理的诉讼仲裁成功案例一份（诉讼标的2000万以上），

以合同复印件或判决书复印件为准）；

7.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我行采购活动，但法律、行政法规等另

有规定的除外：

（1）被宣告破产的；

（2）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3）被我行列入供应商不良行为禁止准入处罚期内的；

8.存在关联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关联关系供应商包含以

下情况：

（1）与本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供应商； 

（2）与本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授予合同后，不得将本项目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分包。

10.本项目禁止我行关联方参与。

11.在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时，在使用的国家/地区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合法

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肖像权等民事权利相关的侵权行为。如果有任何因招标人使用投标人提供的服

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投标人须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12.投标人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

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13.投标人提供的全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投标人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弄虚作

假行为，其投标将被拒绝，招标人有权将其列入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名单

。

14.投标人应未受到联合国、中国或其他招标人认为需适用的制裁发布主体的制

裁，也未被前述制裁对象拥有或实际控制。;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4年02月28日 09时00分到2024年03月05日 17时00分

获取方式：电子邮件发送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03月14日 14时30分

递交方式：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本部大楼（昆山市前进中路306号）8楼802会

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03月14日 14时30分

开标地点：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本部大楼（昆山市前进中路306号）8楼802会

议室

七、其他

    

中国银行昆山分行拟对昆山乾锦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代理律师选聘项

目实施采购，兹邀请资质合格的单位参与。 

一、项目内容：代理律师选聘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注册并有效续存的律师事务所，具有

相应的行业资质，近三年无违法违纪行为，业界声誉良好；

2.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在参加我行采购活动前3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涉及环境

保护、劳动用工、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符合我行有关利益冲突的管理要求，不得代理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分支机构、集团附属公司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5.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我行要求；需在苏州大市范围内有营业机

构，能配备充足的律师资源以满足我行需求，对接我行业务的合伙人应能够有

效协调本所其他合伙人或律师，落实有关利益冲突管理要求，约束内部律师的

不当行为，对我行投诉能够积极响应并予以解决；拟为我行提供服务的律师不

存在重大负面信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其提供法律服务，或可能对我行造成损害

的情形；

6.具有为我行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自2019年1月1日以来受



金融机构等单位委托代理的诉讼仲裁成功案例一份（诉讼标的2000万以上），

以合同复印件或判决书复印件为准）；

7.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我行采购活动，但法律、行政法规等另

有规定的除外：

（1）被宣告破产的；

（2）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3）被我行列入供应商不良行为禁止准入处罚期内的；

8.存在关联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关联关系供应商包含以

下情况：

（1）与本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供应商； 

（2）与本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授予合同后，不得将本项目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分包。

10.本项目禁止我行关联方参与。

11.在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时，在使用的国家/地区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不合法

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已知的与第三方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肖像权等民事权利相关的侵权行为。如果有任何因招标人使用投标人提供的服

务而提起的侵权指控，投标人须依法承担全部责任。

12.投标人之间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

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13.投标人提供的全部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投标人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弄虚作

假行为，其投标将被拒绝，招标人有权将其列入中国银行供应商不良行为名单

。

14.投标人应未受到联合国、中国或其他招标人认为需适用的制裁发布主体的制

裁，也未被前述制裁对象拥有或实际控制。

三、报名单位提供下列资料报名

1.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内容必须注明被授权人、授权范围、有效期限等要



素并应有双方签字）加盖单位公章，被授权人需有报名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证明

；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4.拟为我行提供服务的律师简介及相关信息（律师执业资格证复印件），加盖

单位公章；

5.自2019年1月1日以来受金融机构等单位委托代理的诉讼仲裁成功案例一份（

诉讼标的2000万以上），以合同复印件或判决书复印件为准；

6.企业概况介绍、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

7.签署《利益冲突承诺书》（附件1），出具利益冲突检索报告及检索截屏；

四、报名结束后，我行根据各报名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资格预审；通过资格预

审的单位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采购邀请文件。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不另

行通知。

五、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3月5日下午17：00，节假日除外。

六、联系人：张光亚     联系电话：0512-57398617

七、报名方式：请将报名资料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寄送至昆山市前进中路306号昆

山分行本部大楼内控与运营管理部张光亚收：或将报名资料的扫描件于报名截

止时间前发送电子信箱1971934074@qq.com。

 中国银行昆山分行

 2024年2月28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银行昆山分行                         

   地    址：昆山市前进中路306号                             

   联 系 人：张光亚                             

   电    话：0512-57398617                              

   电子邮件：1971934074@qq.com                             

   招标代理机构：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潇湘路 99 号诚来智研发大楼 5 楼



   联 系 人： /

   电    话：   0512-68303723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附件1

中国银行外聘律师服务利益冲突回避承诺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本所（名称：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住所：           ）拟为贵行         

项目提供法律服务，为避免服务期间因利益冲突而对贵行造成不利影响，现本

所做出以下承诺：

1.本所及各分所承诺在出具本承诺书时，与贵行不存在利益冲突。

2.在为贵行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本所承诺不接受其他第三方委托的将导致利益

冲突的事项，但经事先通知贵行并获得贵行书面豁免的除外。

3.经贵行同意，本所为第三方提供与贵行有利益冲突法律服务的，本所承诺在

内部做到经办人员、汇报路线、资料与信息的严格独立，不损害贵行利益。

4.如服务过程中本所违反利益冲突承诺，贵行有权立即解除与本所的委托合同

，本所承担因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5.“利益冲突”是指本所律师（包括总所和分所）在中国银行（包括总行和各

分行）为当事人的诉讼仲裁案件中代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

6.本承诺书自本所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至贵行委托事项办结之日止。

有权签字人（签字）:          

律师事务所（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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